


广科院字〔2016〕113号
关于印发《广东科技学院学术讲座（报告）
管理办法（修订）》的通知

院属各部门：
根据《广东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讲座、论坛管理办法》文件精神，结合学院实际，特修订《广东科技学院学术讲座（报告）管理办法》,现印发给你们，请参照执行。
特此通知。
附件：广东科技学院学术讲座（报告）管理办法（修订）
                     广东科技学院

                     2016年5月10日
广东科技学院办公室                      2016年5月10日印发
附件：

广东科技学院学术讲座（报告）管理办法
(修订)

为丰富校园文化生活，开阔师生学术视野，营造浓厚学术氛围，促进学院教研教改、科学研究和学术信息交流，规范举办学术讲座（报告）工作的管理，特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  学术讲座（报告）人的基本要求

（一）基本要求：

1.讲座人在相关学科或专业（方向）上，有扎实的理论功底或丰富的实践经验。

2.在培养学生人文素质或进行通识教育方面，讲座人具有较高的理论水平和较强的创新思维、创新能力。

（二）所聘请的院外讲座人员应是在国内外相关学术研究领域具有较深造诣和较高知名度的专家、学者或省内外知名人士、行业精英。

（三）对于院内教师举办讲座（报告）的要求如下：　　

1.讲座人原则上应为讲师及以上职称或硕士以上学位的教师。

2.院专业带头人、类课程负责人和骨干教师每年至少应举办一次学术讲座。　　

3.脱产访学达一学期及以上的教师，应在访学结束后的半年内举办一次学术讲座。

第二条  学术讲座（报告）内容的基本要求

（一）学术讲座（报告）是指主讲人讲授与学科（专业）有关的科学研究事实或新的发展，以扩大讲授对象知识面，提高其某些技巧或改善其某种能力、心态的一种学习形式。

（二）讲座（报告）必须以扩大师生视野、更新师生思想观念、提高科技创新能力、陶冶情操等为宗旨，结合自身特长和研究方向，围绕以人文素质、科普知识教育和本学科（专业）的最新前沿研究为主题进行展开。

（三）讲座（报告）应当内容充实，格调高雅，具有先进性和时代感，并正确处理好学术性与普及性、科学性与人文性之间的关系，不得出现违背社会公序良俗、有悖学术道德和不符合教书育人宗旨的内容。
（四）具体选题应围绕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1.与学院学科（专业）建设中的问题相关的教研教改、科学研究活动。

2.国内外本学科（专业）科学研究的最新研究成果和发展动态。

3.国内外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的热点、焦点问题。

4.厅市级及其以上研究项目的成果。

5.追踪相关学科（专业）的学术前沿。

第三条  学术讲座（报告）的类型与组织

（一）院级学术讲座（报告）  

指面向全院师生或跨部门举办的大型学术讲座，由科研处负责承办、有关部门配合。

（二）系（部）或部门级学术讲座（报告）  

指主要面特定部门师生的学术讲座，经科研处审查后，由各系（部）、部门组织举办。

第四条  举办学术讲座（报告）的工作要求

所有学术讲座（报告），均须坚持“事前有审查、事中有把控、事后有记录备案”、“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严格实行申报、审批、备案、督查和责任追究制度，确保规范有序开展。
（一）科研处负责统筹安排学院的学术讲座（报告），各有关部门（含学生社团）应在每学年（学期）初提交本学年（学期）举办讲座（报告）的计划，科研处汇总审核并报主管院长审批后统一申请备案。

（二）学术讲座（报告）正式开始前应按以下程序办理：

1.各系（部）、部门（含学生社团）组织的学术讲座（报告），应提前一周将学术讲座（报告）审批表（见附件）报送科研处及相关部门审核，经主管院领导批准后方可举办。

2.主讲人为境外（含港、澳、台）学者的，须经宣传部审核；需为主讲人申报课时的，须经教务处审核。

（三）经审批同意举办的学术讲座（报告），其名称、主题、报告人、内容、组织形式、规模等，不得随意变更。如确需变更，须重新履行审批手续。

（四）举办讲座（报告）时，举办部门应安排专人做好记录、清点参加人数、填写重要人员签到表，并做好相关服务工作。

（五）学术讲座（报告）结束之后，举办部门应积极收集反馈意见，交流学习体会，并将审批表复印件、相关会议记录、讲座人的讲稿复印件或PPT留部门备案，审批表原件、讲座人的讲稿原件或PPT、重要人员签到表、照片（电子版）送交科研处存档。
第五条  学术讲座（报告）的费用标准

（一）院内人员讲座费用标准

按《广东科技学院教师工作量计算办法（试行）》（广科院字〔2012〕62号）执行，具体标准如下：

	职称
	主要面向学生的讲座（报告）
	主要面向教师的讲座（报告）

	教授或相当职称、博士后
	6-7课时/场
	9-10课时/场

	副教授或相当职称、博士
	5-6课时/场
	8-9课时/场

	讲师或相当职称、硕士
	4-5/课时/场
	7-8课时/场


（二）院外专家讲座费用标准

	职称/职务
	标   准

	省内外知名学者、专家、高级管理人才
	2500-5000元/场

	副教授或副高级管理人才、技术专家
	1500-2500元/场

	讲师或中级管理人员、技术骨干
	800-1500元/场

	注：对于水平、级别较高的知名学者、专家、高级管理人才，经主管院领导批准，其费用标准可适当放宽。


第六条  本办法由科研处负责解释，自颁发之日起实施，原《广东科技学院学术讲座（报告）管理办法》（广科院字〔2014〕140号）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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